常州市总工会
常工发〔2014〕35号

常州市总工会关于开展2014年度
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

各辖市、区总工会，市各产业、局、直属单位工会：

为积极协助党委、政府解决困难职工、劳模和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努力帮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切实落实“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帮扶服务职工，根据省总工会要求，市总工会决定2014年在全市工会继续开展“金秋助学”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帮扶对象

今年“金秋助学”活动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助学体系暂时没有覆盖，或者已经覆盖到但需要进一步救助的困难职工、劳模和农民工的上学子女，以及就业困难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主要包括：
1. 持《2014年度特困职工家庭证》的困难职工子女；
2. 劳模子女（父母一方为市级以上劳模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不包括享受劳模待遇）；
3. 在城市上学的困难农民工子女；
4. 就业困难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
二、帮扶方式

1. 结对帮扶。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自身社会优势，动员各方面的力量，组织单位或个人与上小学、初中的特困职工子女结成帮扶对子，进行对口资助，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2. 升学资助。一是上高中、大学升学资助。市总工会对今年参加中考考入高中（含中专、中技、职校）和参加高考考取大专、大学的特困职工子女进行一次性资助。二是劳模基金奖学金资助。今年考取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劳模子女可申报劳模创业基金优秀大学生奖学金，经市总工会和劳模创业基金委员会审定后，给予一次性升学奖励。

3. 大学（大专）在读资助。今年，市总工会继续对在读大学（含大专）的特困职工子女进行助学资助，资助对象是指曾参加高考将升入大二至大四的学生及今年升四、五年级的大专高职学生（参加中考）。

4. 困难农民工子女学费资助。父母在常工作，且在常州四城区读书（上大学不受地区限制）的困难农民工子女可申报困难农民工子女助学金。具体名额分配如下：新北15人，天宁15人，钟楼15人，戚区15人，产业及直属单位20人。

5. 就业服务。各辖市区工会要充分发挥帮扶中心、职业介绍所等作用，通过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洽谈会等活动，为高校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特别是对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家庭应届毕业生，优先提供就业信息。对愿意接受培训的高校毕业生，各级工会要将之纳入“技能培训促就业行动”范围，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向式培训，提高毕业生与岗位的匹配度，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对于有创业意愿的困难大学生给予必要的创业指导和帮助，落实小额贷款项目，批量组织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三、工作要求

1. 认真核查，切实摸清底数。各辖市、区、产业、局工会要把开展金秋助学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把关心和保障困难职工生活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把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有效载体，主动深入到职工家中，调查走访，全面掌握困难职工子女、劳模子女和困难农民工子女上学的底数以及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数量、已实现就业和需要帮扶就业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数量，建立完善的助学档案和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2. 认真落实，组织做好助学资助工作。一是落实申报。各辖市、区、产业、局工会要认真做好各类对象的助学申报工作，凡今年参加中考、高考和在读大专、大学的特困职工子女(其中：已享受政府低保的，到户口所在地的社区申请助学资助，由慈善总会统一资助)，今年考取国内外名牌大学的劳模子女，困难农民工子女就学，都要填写相应的申报表格，提供相关资料向市总工会申请助学资助；二是落实助学金发放。根据帮扶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市及各辖市、区工会对特困职工子女的助学金发放要求采用银行卡统一发放方式；三是开展心理服务。各级工会在开展物质帮扶的同时，注重做好对帮扶对象的精神帮扶、心理帮扶。充分发挥帮扶中心、站、点的作用，对困难职工子女开展集体心理辅导和个体心理咨询活动，帮助他们解决思想和心理上存在的困惑，鼓励他们正视生活上的困难和逆境，进一步提高心理素质。

3. 整合资源，倡导社会帮扶。各级工会在加大工会自身经费投入的同时，积极争取和广泛动员当地党政工干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助学力量，多方筹集助学资金，采用单位或个人与困难学生结对帮扶、对口资助、劳模爱心帮扶等形式进行助学帮扶，确保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4. 开展阳光就业活动，帮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各辖市、区、产业、局工会要进一步加强对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根据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特点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充分发挥工会就业服务机构作用，积极组织开展专场招聘会、供求洽谈会和网络招聘等活动，及时提供政策发布、岗位信息、指导咨询等就业服务；积极联系各类企业，优先吸纳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并努力保障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要向有创业意愿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咨询、项目开发、企业孵化、小额贷款、开业指导跟踪扶持等创业服务，帮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

5. 加强宣传，努力营造工会助学帮扶氛围。深入报道助学活动，特别是开展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阳光就业行动的经验做法和主要成果，报道在助学活动中涌现出的典型事件和感人事迹，选树经过工会助学完成学业、事业有成的学子典型。

各级工会按本通知要求，认真组织落实，将附表收集汇总后，按时报送常州市总工会保障工作部，确保“金秋助学”工作落到实处。具体报送时间：附件1于8月30日前上报，附件2-7于8月10日前上报。

金坛、溧阳、武进可根据本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活动办法和措施，以保证助学帮扶工作顺利完成，并将附件1和金秋助学活动总结于8月30日前上报常州市总工会保障工作部。

附件：1.《2014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和阳光就业行动情况统计表》

2.《金秋助学活动“一对一”结对帮扶情况汇总表》

3.《特困职工子女中考录取情况表》

4.《特困职工子女高考录取情况表》

5.《大学（大专）在读特困职工子女情况表》

6.《劳模基金奖学金申请表》

7.《在读困难农民工子女助学申请表》

常州市总工会          
2014年6月28日
附件1
2014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和
阳光就业行动情况统计表


               工会（公章） ：
填报人：                电  话：                  
负责人：               上报时间：                 

1、（A）2014年助学活动共筹集资金    （万元）

（B）其中各级党委政府资助     （万元）

（C）其中社会捐助     （万元）

（D）其中各级工会投入     （万元）

（E）其中其它方面筹集     （万元）

2、（A）2014年助学活动共发放助学款     （万元）

（B）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     （万元）

（C）其中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万元）

（D）其中大专以上     （万元）

3、（A）2014年助学活动中共资助困难职工和困难农民工子女   （人）

（B）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     （人）

（C）其中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人）

（D）其中大专以上     （人）

4、（A）2014年助学活动中共资助困难农民工子女     （人）共发放助学款     （万元）

（B）其中小学和初中阶段     （人），发放助学款     （万元）

（C）其中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阶段      （人），发放助学款     （万元）

（D）大专以上     （人），发放助学款     （万元）

5、（A）2014年助学活动中共资助困难单亲女职工子女     （人），共发放助学款    （万元）

6、（A）与    (家)单位联系，为在读困难职工子女提供勤工俭学或社会实践岗位    (个)

7、（A）共有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人)


（B）其中应届毕业生﹍﹍（人）
，其中往届毕业生﹍﹍（人）


  其中：已自谋职业----（人），需要就业帮扶-----（人）
8、（A）共为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实习见习机会﹍﹍（人次)

9、（A）向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技能培训﹍﹍(人次)

（B）帮助通过职业技能鉴定获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人次)

10、（A）共举办就业招聘会等就业服务系列活动﹍﹍(场)




  提供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个)


11、（A）运用国有大中型企业、劳模企业、社会爱心企业及政府公益性岗位等资源，为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个)

12、（A）共为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指导﹍﹍(人次)


（B）
提供创业培训﹍﹍(人次)


（C）
提供小额担保贷款﹍﹍（人次），提供小额担保贷款﹍﹍（元）

   


13、（A）
共帮助落实对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扶持政策﹍﹍（人次）

14、（A）
共实际帮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人次）15、（A）
共资助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次）



（B）
发放求职补贴﹍﹍（万元）


16、（A）在本地就读的尚未签约就业的应届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含本地和外地生源学生）﹍﹍（人）


17、（A）
往届未就业的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人）


注：此表于2014年8月30日前上报市总保障部        
附件2：

金秋助学活动“一对一”结对帮扶情况汇总表

                 区（行业）、直属单位
	序号
	特困职工单位
	特困职工姓名
	子  女

姓  名
	所  在

学  校
	助学单位
	结对人

姓  名
	结对人

职  务
	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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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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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于2014年8月10日前上报市总保障部

附件3
特困职工子女中考录取情况表
	特困职工情况
	职工姓名
	
	联系电话
	

	
	职工单位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职工子女情况
	学生姓名
	
	原学校
	

	
	身份证号码
	
	年  级
	

	
	录取学校
	

	职工单位

工会盖章
	
	主管工会
盖    章
	

	市总工会

审定意见
	


注：此表于2014年8月10日前报市总保障部，并附特困职工子女高中（含职校）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附件4
特困职工子女高考录取情况表
	特困职工情况
	职工姓名
	
	联系电话
	

	
	职工单位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职工子女情况
	学生姓名
	
	原学校
	

	
	身份证号码
	
	年  级
	

	
	录取学校及专业
	

	职工单位

工会盖章
	
	主管工会
盖    章
	        

	市总工会

审定意见
	


注：此表于2014年8月10日前报市总保障部，并附特困职工子女大专、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
附件5
大学（大专）在读特困职工子女情况表
	特困职工情况
	职工姓名
	
	联系电话
	

	
	职工单位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职工子女情况
	学生姓名
	
	入学时间
	

	
	身份证号码
	
	年  级
	

	
	就读学校及专业
	

	职工单位

工会盖章
	
	主管工会
盖    章
	

	市总工会

审定意见
	


注：此表于2013年8月10日前报市总保障部，并附特困职工子女大学（大专）学生证的复印件或就读院校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
附件6 
劳模基金奖学金申请表
	申请职工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荣誉称号
	

	报考子女情况
	姓    名
	
	原学校
	

	
	身份证号码
	
	报考类别
	

	
	
	
	报考分数
	

	
	录取学校及专业
	

	家庭其他成员情况
	称谓
	姓名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或就读学校

	
	
	
	
	

	
	
	
	
	

	职工单位

工会盖章
	
	主管工会
盖    章
	

	市总工会

审定意见
	


注：此表于2013年8月10日前报市总保障部，并附荣誉证书复印件、子女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及一张2寸照片。

附件7 
在读困难农民工子女情况表
	困难农民工情况
	农民工姓名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家庭地址
	

	就读子女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就读学校及年级
	

	家庭其他成员情况
	称谓
	姓 名
	身份证号
	所在单位

或就读学校

	
	
	
	
	

	
	
	
	
	

	职工单位

工会盖章
	
	主管工会
盖    章
	

	市总工会

审定意见
	


注：此表于2014年8月10日前报市总保障部，并提供家庭困难情况说明或困难申请、全家家庭户口本复印件、子女学生证的复印件或就读院校证明或入学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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